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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 山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庐府复字〔2025〕53 号

申请人：庐山市蛟塘镇芦花塘 XXXX 村民小组，住江西省庐

山市蛟塘镇芦花塘。

被申请人：庐山市蛟塘镇人民政府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

360427MB03430897，住所地江西省庐山市蛟塘镇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强制毁坏申请人集体林地、地上附着

物行为，于 2025 年 8 月 12 日向本机关现场申请行政复议，本

机关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依法予以受理。因本案情况复杂，本

机关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决定延期审理 30 日；并在 10 月 16 日

举行案件调查会听取各方意见过程中，因各方当事人同意先行

调解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决定中止案件审理，于 2025

年 10 月 31 日重新恢复本案审理。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1.确认被申请人强制毁坏申请人集体林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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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平土地及清除林木的行为违法；2.责令被申请人将被毁坏林

地恢复原状；3.赔偿毁坏林地及林木的经济损失 175 万元及因维

权产生的费用 5 万元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 XXXX 村集体土地合法权利人。2025 年

4 月以来，被申请人在未履行法定征收程序、未与申请人签订补

偿协议的情况下，连续三次强行破坏申请人所有的林地及地上

附着物。2025 年 4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带领施工队，擅自进入

XXX 集体山林区域，使用挖掘机械毁坏申请人栽种数十年的林

木，导致土地耕作层被严重破坏。2025 年 4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

再次组织上百名工作人员实施毁林行为。申请人发现后立即报

警并现场抗议，但执法人员未制止违法行为，施工持续至林地

完全损毁。2025 年 5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第三次强制施工时，与

依法阻拦的申请人发生激烈冲突，造成多名村民受伤、衣物损

毁，有村民当场晕倒。公安机关出警后，违法行为仍未停止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在未与申请人签订协议，也未按法定程序作

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及责令交出土地决定并申请法院准予强制

执行，便直接强行毁林占地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四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三

十一条、第六十二条的规定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赔偿法》第四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违法强制清除地上附着物，

给申请人造成了近 40 亩的数十年栽植的林木、青苗完全灭失、



- 3 -

祖坟被毁等损失，应予以赔偿，并承担申请人维权的合理费用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1.申请人在未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决定的

情况下，无权以村小组的名义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复议申请书

中的签名人也不能代表复议申请人全体村民意愿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》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，申请人认为

被申请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并以此为由提起

行政复议，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或其他财产事项的办

理，应当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。但申

请人未提供小组会议讨论决定提起行政复议的证据，其以村民

小组名义提起行政复议，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。最高人民法院

下发的（2016）最高法行申 318 号《行政裁定书》也支持了此

观点，认为村民小组在未提供相应村民会议决定的情况下不具

备行政主体资格。同时申请人大部分村民对本次土地征收并无

异议，申请人 18 岁以上的村民有 200 人左右，签名人数未超过

半数，更未达到 2/3，且签名中有部分不是本人签字，签名人未

能代表全体村民意愿。2.被申请人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集体

土地征收，并非强行施工。被申请人已经完成土地征收预公告、

征求申请人及相关村民意见、签订《征收土地协议书》、对征收

土地进行清点登记调查及确认，按征地补偿标准及青苗补偿标

准支付了相应款项。涉案土地山林位于庐山市蛟塘镇芦花塘居

委会 XXXX 村小组，处于蛟华产业园项目征地红线范围。蛟华产



- 4 -

业园项目的土地征收经过了省政府“赣土批字〔2024〕131 号”

文件的批准。2023 年 5 月发布公告，同年 6 月发布征地拆迁补

偿方案，正式开启了蛟华产业园征地拆迁工作。被申请人红线

内征地拆迁总数是征地面积 274 亩，并按程序向申请人的村民

发出了征收预公告，征求了村民意见。案涉征地范围主要涉及

申请人 13 户村民的山林使用权。根据申请人意愿，由被申请人

与实际山权使用权人签订补偿协议即可。于是，被申请人邀请

山林使用权相关人员现场完成了山林的走界，对征收土地进行

清点登记调查，与被征地村民就土地的面积、用途、青苗进行

确认。且被申请人与申请人负责人郭 XX、被征地使用权村民、

庐山市蛟塘镇芦花塘村委会、庐山市自然资源局签订了《征收

土地协议书》，相关权利人已经按照征地补偿标准领取了征地

款，及按照青苗补偿标准领取了青苗费。3.被申请人 2025 年 4

月以来开展的土地平整，系征收之后的土地使用行为，且施工

清理出来的林木也完全由申请人相关权利村民自行捡拾，土地

平整并非被申请人强制执行申请人交出土地行为，且土地上也

未有建筑物等。

经审理查明：因用于工业、交通场站、排水、公园绿地项

目建设需要，2024 年 1 月 19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作出赣土批字

〔2024〕131 号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庐山市 2023 年度第 8 批

次集镇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，批准征收建设用地 38.2572 公顷。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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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林地被纳入征收范围。庐山市人民政府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

作出《庐山市 2023 年度第八批次集镇建设用地征收土地公告》，

就征地用途、征收范围、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标准、实施时间等

进行了公示｡庐山市人民政府官网公布了《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蛟华产业园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》（庐府

办字〔2023〕25 号），该补偿方案公布了征收实施单位为被申请

人、华林镇人民政府，征收范围，征收期限，补偿安置方式及

办法以及补偿价格表（其中杂树胸径 20CM 以上的 20 元/棵、杂

树胸径 20CM 以下的 10 元/棵）。根据村小组成员走界以及第三

方测绘机构的测绘结果，确定案涉林地征收面积。后征地单位

庐山市自然资源局、被申请人与部分林地实际使用权人签订《征

收土地协议书》，约定了案涉林地的征收面积为 47.2667 亩，补

偿标准、补偿安置金额 30310 元/亩，补偿金额 143.265367 万元；

经济林（苗木）3127 棵，补偿金额 6.314 万元。其中案涉林地

使用权人郭金成与郭东山不同意且未在《征收土地协议书》上

签字。协议签订后，又经第三方测绘案涉林地实际征收面积为

52.90914亩。因小组无公共账户，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至2025

年 7 月将案涉林地补偿款（按照 52.90914 亩计算）1603676.23

元以及青苗费 70980 元（50.90914 亩）分别打至案涉林地使用

权人账户。2025 年 4 月，被申请人对案涉林地进行拆除平整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拆除行为，故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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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明，2023 年 4 月 21 日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江

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赣府字

〔2023〕23 号），该通知所涉蛟塘镇区片价 43300 元/亩，该价

格适用于征收集体农用地水田的补偿测算，征收林地参照不低

于 0.7 的系数执行。该补偿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2017 年，

根据户籍登记信息，申请人一共有 74 户小组成员。行政复议申

请书中有 50 余户小组成员的签名。

因征收协议中的树木棵数系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的估算，经

双方同意，本机关组织双方及第三方测绘机构就案涉林地附近

的林地进行实地测绘。经庐山市纬达测绘有限公司测绘案涉林

地附近的林地树木一亩杂树 77 棵，其中杂树胸径 20CM 以上的

约 19 棵、杂树胸径 20CM 以下的约 58 棵。

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：拆除照片、《江西省人民

政府关于庐山市 2023 年度第 8 批次集镇建设用地的批复》《庐

山市 2023 年度第八批次集镇建设用地征收土地公告》《征收土

地协议书》《被征收土地权属、地类、面积调查现场结果确认

表》《测绘报告》《支付凭证》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

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的通知》、征收信息公示截屏等。

本机关认为，本案系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征收强制

拆除行为而提起的复议。本案的争议焦点是：1.申请人是否具



- 7 -

有行政复议主体资格；2.案涉征收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；3.

申请人的恢复原状及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。

关于申请人是否具有行政复议主体资格问题。案涉林地所

有权人为申请人。虽然申请人未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决定是否就

案涉林地拆除行为提起行政复议。但申请书中已有超小组三分

之二的户主签名确认复议，本机关认为申请人就此提起复议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

定，故申请人提起本案复议，主体适格。

关于案涉征收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问题。案涉林地位于

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庐山市工业、交通场站、排水、公园

绿地项目建设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范围内。被申请人作为征收实

施部门，对案涉林地强制拆除系征收需要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征收土地申请经依法批

准后……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应当作出补偿安置

决定，并组织实施。”第六十二条规定：“违反土地管理法律、

法规规定，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责令交出土地；拒不交出土地的，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上述规定表明，国家征收土地，需要遵从一定的法定程序，

在未完成征收程序之前，包括征收主体在内的任何人不得强占

拟被征收的土地；即使在完成征收程序之后，被征地所有权人、

使用权人拒不交出土地的，也需按照法定程序让其交出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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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未与案涉征收林地使用权人全部签订补偿协

议，而径行对被征收林地实施强制拆除，程序违法。因强制拆

除行为已实施，无法撤销，故本机关对被申请人的强拆行为确

认违法。

关于申请人恢复原状及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第二条第一款“国家机关和国家机

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，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

织合法权益的情形，造成损害的，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

赔偿的权利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拆除申请人案涉林地的违法行

为给其合法财产权造成损失的，申请人有权要求赔偿。对申请

人提出的赔偿请求，应结合案涉林地已经被列入征收范围的实

际情况，对林地遭受的损失确定赔偿方式及数额。本案中，鉴

于案涉林地已被纳入征收拆迁范围，考虑征收程序全部完成后，

案涉林地需要拆除，因此申请人主张恢复原状已无必要。考虑

到让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应当获

得、也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以及国家赔偿与行政补偿相同的项

目不得重复计付的因素，对申请人主张的损失宜由被申请人参

照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作出赔偿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

偿法》第三十六条“侵犯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

损害的，按照下列规定处理：……（八）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

害的，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赔偿对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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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财产权造成的直接损失，其主张的间接损失不属于赔偿范

围，应扣除申请人主张的缺乏证据支持的律师维权费。关于林

地补偿款，被申请人应按实际测量面积、征收标准予以计算和

补偿，本案中被申请人已按照 52.90914 亩林地、共计 1603676.23

元补偿给林地实际使用权人。关于青苗费，参照案涉林地周边

的林地计算，一亩林地需补偿的青苗费为 960 元【19 元/棵（20

公分以上）*20 元/棵+58 棵（20 公分以下）*10 元/棵=960 元】，

征收面积为 52.90914 亩，总共需补偿青苗费 50792 元，而被申

请人已补偿 70980 元。故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已按照高于征收

补偿安置方案对林地以及青苗费予以补偿，且补偿金额已经发

放，已直接填平申请人直接经济损失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实施强制拆除涉案林地，程序违法。因拆

除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，且被申请人已经按照征收补偿标准

向申请人支付补偿款，无需再赔偿。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、第六十九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一、确认被申请人庐山市蛟塘镇人民政府拆除申请人庐山

市蛟塘镇芦花塘 XXXX 村民小组林地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庐山市蛟塘镇芦花塘 XXXX 村民小组的其他

行政复议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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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依

法向庐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庐山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11 月 12 日


